附件1
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流程图




（接下一页）





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





前往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办理退役军人服务事项申报（经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档案审核、身份核实，确认退役报到后方可申报）





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


行政介绍信（原件）





线下需提交的材料





审核通过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兵役机关）





办理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发放登记；


出具退役军人落户介绍信；


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


预备役登记。








线上办





申请人在省“一网通办”系统或“湘易办”


超级服务端进行线上申报





线上数据录入及资料提交





线上需提交的材料





1.湖南省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系统生成）


2.退役军人落户介绍信（原件扫描件）


3.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扫描件）


4.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原件扫描件）


5.居民身份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原件扫描件）


6.军人退役落户的户主户口簿（原件扫描件）


7.结婚证（原件扫描件，“投靠配偶落户”时提供）





工作人员在省“一网通办”系统进行


业务受理








资料和数据无缺失、错误（数据分发）


业务联办





业务受理





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





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





1.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系统生成）


2.退役军人落户介绍信（原件扫描件）


3.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扫描件）


4.退役军人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信息表（原件扫描件）


5.退役军人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原件扫描件）


6.军队财务部门提供的养老保险基金银行转账回执单（原件扫描件）


7.退役军人服务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原件扫描件）


8.居民身份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原件扫描件）


9.退役军人服务落户的户主户口簿（原件扫描件）


10.结婚证（原件扫描件，“投靠配偶落户”时提供）





1.退役军人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系统生成）


2.退役军人落户介绍信（原件扫描件）


3.退出现役证件、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扫描件）


4.退役军人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信息表（原件扫描件）


5.退役军人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原件扫描件）


6.军队财务部门提供的养老保险基金银行转账回执单（原件扫描件）


7.退役军人服务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原件扫描件）


8.居民身份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原件扫描件）


9.退役军人服务落户的户主户口簿（原件扫描件）


10.结婚证（原件扫描件，“投靠配偶落户”时提供）





公安部门





1.办理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


2.办理居民身份证（户口登记完成后，申请人前往落户地派出所领取户口簿原件，同步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








推送户口登记材料和信息





推送户口登记材料和信息








人社部门





1.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2.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3.办理社会保险卡（含电子社保卡）。





医保部门





1.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2.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结果送达





各相关部门办结后，通过线上告知、邮递快递或通知申请人到线下窗口领取方式送达结果物。








人社部门





1.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接；


2.办理参保登记；


3.办理社会保障卡申请。








人社部门





1.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接；


2.办理参保登记；


3.办理社会保障卡申请。












